
蓝山县人民政府

行政 复 议 终 止 决 定 书

蓝政复决字 (2024) 第 22 号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蓝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4年

05月 31 日17时57分对车牌为湘MW9503的机动车作出的人

行道不停车让行的违法处理不服，于2024年 6月 28 日向蓝

山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。 2024年

8 月 20 日，申请人自愿向蓝山县人民政府提出撤回行政复议

申请。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 第四十一条第一

款第 (一) 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 第

四十二条第一款第 (一) 项、 第 (四) 项的规定，行政复议

终止

被申请人： 蓝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。

法定代表人： 龙某某

申请人： 杨某某，性别： 男，1991 年3月出生，身份证

号：43112719910308xxxx,住所： 蓝山县xx镇xx小区 。

，职务： 大队长。

。

蓝山县人民政府

2024年 8 月 20 日








